
 

 

信用卡持卡人協議修訂通告 

因應美國政府頒佈的有關《海外賬戶納稅法案》(即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簡稱“FATCA”)︐本
行已修訂《信用卡持卡人協議》（「本協議」）之相關條款及細則︐並將於 2014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將修訂之條
款及細則如下︓  
  
1. 於本協議條款第 1 條末增訂以下段落︓  
     「條款及附件標題只作方便參考之用︐但所有附件則屬本協議之整體部分︒」 
 
2.  本協議將加入以下附件︓  

 
「               附件︓外國法規定    

1. 釋義  
1.1 本協議內的定義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附件所用詞彙︐具有本協議條款第  1  條項下所賦予的相同涵義︒本附件內任何有關
「銀行」的表述︐均與本協議條款第 1 條項下定義之「我們」具有相同含義︒本附件內任何有關「客戶」
的表述︐均與本協議條款第 1 條項下定義之「持卡人」具有相同含義︒  

1.2 定義  
於本附件︓  
 「戶口」(account)  包括但不限於本協議條款第 1 條項下定義之「信用卡賬戶」︒  
 「《海外賬戶納稅法案》（FATCA）」指︓  

(i) 《1986 年美國國內收入法》（U.S.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1986）（經修訂）第 1471 條至 1474 條︐
或其任何修訂或繼任版本︔  

(ii) 政府與規管機構之間就(i)訂立的任何政府間協議︑諒解備忘錄︑承諾及其他安排 包括澳門政府訂
立的任何政府間協議︑諒解備忘錄︑承諾及其他安排）︔  

(iii) 銀行與 IRS 或其他規管機構或政府機構根據或就(i)訂立的協議︔及  
(iv) 根據任何前述者在美國︑澳門或其他地方採納的任何法律︑規例︑規則︑詮釋或慣例︒  

 「外國法規定」(Foreign Law Requirement)指根據任何今後或現時的以下各項︐向銀行施加的任何義務︓  
a) 外國法律  包括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認為其受約束的外國法律  
b) 落實澳門在與外國政府或規管機構的協議下的義務的澳門法律︔  
c) (銀行與外國政府或規管機構訂立的協議︔或  
d) 在澳門境內或境外的任何法律︑規管︑政府︑稅務或執法團體就(i)至(iii)項頒佈的指引或準則︒  

 
為免存疑︐這個定義包含根據  FATCA（以及經不時修訂或頒佈）適用於銀行任何義務或規定︒  

 「政府機關」(Government Authority)指於澳門境內或境外的任何政府︑政府團體︑政 府機構或規管機構︐
包括澳門財政局及 IRS︒  
 

 「澳門」(Macau)指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 「IRS」指美國國家稅務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s）︒  

 
 「中國」(PRC)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包括澳門︑香港及台灣  ︒  

 
 「美國」(U.S.)指美利堅合眾國︒  

  



 

2. 提供資料的承諾  
2.1 客戶承諾及同意︓  

a) 向銀行提供銀行為履行其於任何外國法規定項下的義務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要求的所有資料︑
文件及支持材料︐包括關於客戶及本附件第 5.1 條所述的任何人士的資料︑文件及支持材料︔及  

b) 適時以書面方式通知銀行有關根據(a)向銀行提供的資料︑文件及支持材料的任何更改︔及  
c) 以令銀行信納的方式不時應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要求提供(a)所述類別的最新或額外資料︒  

 
2.2 客戶同意︐適用的資料保障︑銀行保密或類似法律下的保密權利將不適用於銀行就銀行遵守外國法規定

之目的而言而向客戶索取的資料︒  
 
 

3. 披露資料  
3.1  就任何外國法規定的目的而進行披露  

客戶同意銀行以及向銀行收取關於客戶及／或本附件第 5.1 條所述的任何人士的任何個人及戶口資料或記
錄的任何人士可向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視為在任何外國法規定下規定的任何人士︑實體︑政府團
體︑機構或規管機構（不論是否在澳門法下設立）披露有關資料或記錄︒任何有關人士或實體可在其進
行的任何業務或規管職能的過程中使用有關資料︒  

3.2 確認披露的範圍  
客戶明白︑確認並同意︐如銀行根據任何外國法規定被規定披露有關客戶及／或客戶與銀行的關係的資
料︐則這資料可包括 但不限於 客戶的戶口的戶口號碼︑向客戶戶口支付或存入的利息或股息金額︑向客
戶戶口支付或存入的出售或贖回財產的收益金額︑戶口結餘或價值︑客戶及／或本附件第 5.1 條所述的任
何人士的姓名︑地址︑居住國及社會安全號碼或僱主識別號碼或納稅人識別號碼︐以及相關政府機關可
能要求︐或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視為在任何外國法規定下所需的有關其他資料︒  

3.3  離岸披露  
客戶確認及同意︐銀行可向澳門境內或境外的第三方披露資料及文件︒  

 

4. 同意扣減和扣起款項及暫停交易  
a) 客戶確認及同意︐即使本協議有任何其他規定︓  

(i) 銀行根據本協議支付的任何款項︐將須按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視為在外國法規定下所
需而被扣起及扣減︔  

(ii) 根據(i)被扣起的任何款項可於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所決定的戶口或方式持有︔及  
(iii) 銀行或其任何聯屬公司將毋須對因銀行行使其於本第 4 條項下的權利而蒙受的任何所扣稅項

補足︑損失或損害賠償承擔責任︒  
b) 客戶確認及同意︐為履行銀行於包括任何外國法規定項下的義務而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視作

有需要時︐銀行可延遲︑暫停︑轉讓或終止任何根據本協議作出的交易︑付款或指示︒  
c) 客戶進一步同意︐銀行將有全部授權(i)按銀行視作合適的任何方式以及有關價格及有關條款及條件

出售︑變現及／或以其他方式處置客戶戶口內可產生資金的任何資產的全部或任何部分︐以讓銀行
遵守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視為在任何外國法規定下規定的義務︔(ii)禁止客戶在銀行視作必須或
適宜的有關期間內透過或在任何客戶戶口下進行任何交易︔(iii)取消客戶的戶口︔(iv)將客戶的戶口
轉移至銀行位於另一司法管轄區 為免存疑︐包括中國 的聯屬公司︔及／或(v)暫停或終止客戶使用
全部或任何信用卡及／或其相關服務︒  

  

 



 

 

5. 第三方  
5.1 文件及資料  

客戶承諾向銀行提供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要求的所有與以下有關的文件及資 料︓  
a) 任何戶口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b) 最終負責給予任何指示或訂立任何交易的人士︔  
c) 客戶代其收取款項的任何人士︔及／或  
d) 銀行按其全權及絕對酌情權識別為與客戶相關的任何其他人士︐以讓銀行履行其在任何外國法規定

下的義務︒  
5.2 更改資料  

客戶承諾適時以書面通知銀行有關本附件第 5.1 條所述的任何人士在銀行記錄的地 址或聯絡電話號碼或其
他個人資料的任何變更︒  
 

6. 聲明及保證  
客戶聲明︑保證及確認︐客戶就銀行遵守任何外國法規定的目的而言而向銀行提供的任何資料︑文件及
支持材料屬真實︑完整及準確︐且將在客戶與銀行維持銀行業務關係的整個期間保持真實︑完整及準確︒  
 

7. 彌償  
7.1 FATCA 彌償  

在並無限制客戶根據任何安排或協議向銀行提供的任何其他彌償的情況下︐客戶同意就銀行︑其代理︑
高級職員及僱員因該方提供含誤導成分或錯誤的資料︐或並無遵守本附件的任何規定︐或銀行使用或倚
賴客戶就銀行遵守任何外國法規定的目的而言而向銀行提供的任何資料︑文件及支持材料而可能蒙受或
招致的任何性質的所有負價︑索償︑付款要求︑損失︑税項︑成本費用︑費用及開支︐包括稅項︑利息
或罰金向銀行︑其代理︑高級職員及僱員作出彌償︒客戶進一步同意︐銀行有權從其管有或控制的客戶
資產或客戶在其開立的任何戶口中︐扣起︑保留或扣減其釐定為足夠的有關部分或有關金額︐以彌補客
戶在本第 7.1 條下可能結欠的任何款項︒儘管銀行與客戶的銀行業務關係終止︐此項彌償將繼續︒  
  

8. 銀行的權利屬累計  
8.1 不限制現有權利  

本附件的內容概不限制本協議或客戶與銀行的任何其他安排或協議 包括但不限於 所有戶口及相關服務之
條款及章則」連同其不時適用的修訂和補充）的任何條款或規定的效力︐而銀行在本附件下的權利應附
加於其在本協議或客戶與銀行的任何其他安排或協議 包括但不限於 所有戶口及相關服務之條款及章則」
連同其不時適用的修訂和補充）下的其他權利︐且不損害其在本協議或客戶與銀行的任何其他安排或協
議 包括但不限於 所有戶口及相關服務之條款及章則」連同其不時適用的修訂和補充）下的任何權利︒  

8.2 未能遵守  
在不限制本附件第 4(b)及 4(c)條的一般性下︐客戶確認及同意︐如客戶未能遵守本附件的任何規定 包括
未能提供銀行要求的資料︑文件及支持材料）︐則銀行可暫停或終止客戶使用全部或任何信用卡及／或其
相關服務︐取消客戶的戶口︐及／或將客戶的戶口轉移至銀行位於另一司法管轄區 為免存疑︐包括中國 
的聯屬公司︒  

  

9. 條款之間的抵觸  
若本附件的中︑英文本之間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概以中文本為準︒」  

 

 



 

 

 

若貴客戶拒絕接受上述修訂之合約條款︐請以書面形式通知本行︐使本行可作適當的安排為貴客戶終止服務或
取消戶口︒否則貴客戶將被視作同意該修訂條款︒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本行熱線 8398 8633︒  

  

 

 

 

 

華僑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部  

2023 年 7 月  

 


